SR L R RS R A0 TR
115# B35 % 1185%

B 4 RLFERFERFF AP
T RE A F g
,)_/F),\ /Aq T—m: Fﬁg—z ‘/J/:}
AN
73 2 kP
t

o

ﬂ%i&@%ﬁ%@rﬂgh,ﬁer%w

T 374 4604, 8597 & ot & ot 2 I 4 i

94 o

PR R RS, 520 d 4L f I ’1ﬁ; AX|AFE Y

PAZT P b e BREE IS0 1L o

{2 2d

2 31 A

HETAEILR LY - % x> RN - 2ot

Fﬁgf/?‘ﬁ 42 S R Rii' TEF2ERE T P
cH A BHNINAE - FEHRIR 7 BTN

(lﬂi’kl q"’%l\‘«r}\" K’%’%f Hli’}})ﬁiS,,*ﬁ@(ﬂ_‘j\]‘;&%}' 1
4% ) > ﬂ‘]‘ft»)j‘*"/)a g aE g"ﬁ?i%’?’fg’@i#i

i~ PR R
38615 5| L 5k d o £ ,;;}g,,;g,\g\;%_ , ﬁ‘__ Sres A

a3
fF
\4
P
&

+ AT A
PF')604859’°"‘ A RETE ?Ma‘%’-)@ 31%”

£



LRGP S dp B E {15 12.48% 48 F3- B » T X)L p AP
A2 o RE £ E3T FR A &’-Qr”ﬁ—f'g@ 3f > gy 2 Hp g ‘f
ARG DIV o mRLZ SRR TR \:'604 859%3{ ¥

W R
7.
=
N
-
(=
s
(rei-
o
Eitg
=
TN
;7-*\
=<
TmE 0
e
R
P
T
%E‘:
XN
\23:

Uﬁ‘%“ﬁﬁuzﬂﬁﬁﬂﬁ
AEFI121569F ) > 2 7
L F115E32 17P 24953 %11
PoiG@(Lrmd®35239F )
ZFiE tgwéigﬁL *E B Opeid oo
B A AH T LN R TAR

FHFhALLIFEE
BAREE FREFRG
500000275 30 &2 18t R

H\m\m*/'\

Efl
By
=
us

. W

\F\"
3
Ny
|
i
(o}

Z|r AN > ERER[T P
Woeel ~EEAARZY S BU2Z A A EK G RO
F o OREAEg R A fIF R 2 BEIL > 2 S
BEF o PERAOESF G FAFTOLRAGERT B
AR A HEHE - NEFATBETE - $2330% 5 158 -
u %
S
&

2N
N

244

>

e

— KA
=
F250EH 1A BTG P~ o ARE e REFHRNRFH -
& %ﬁ;iﬂ’éf“ cie FlHAEL AL L2

AT O BEIBREN Y LA R FET

w3
(=N
&
=

FroRA R FEREZERG FRMEE AL F]



Arm 2 &4~ JIL R &
o~ AR P IS R - F A

X

\':H?

Y
=)

/%i»

F; ’ )‘@"1 %’I_":;:F o
8,520~ » ¥ R XFE
y% FiRl112#127 1P

)
—te
Toe ol \\‘a

\‘\4

il

P RTBFEL AL o R LA |
NFEF ANE L FO1IEF IR Pﬁfmﬁt Ep *
«lji—'ﬂ,_ﬂik,l./p‘ig'ﬂﬁ’étwﬁ‘i-&’f /»J_ 7‘?1]

B o
AN

a F B 1l & 3 ! 31 2
REF - 2 P fuE

WP AGRR AT o

hoft A B b o PN HAEZ 20 e Ak D PR o 4

LR EFRA Y P 0 - HER I RFR G

v i EY Y| 115 = 3 2 31 p

NS
FREE [PLAE 1L &4
Grd ) |GTEH) |32 L B lrafld (HF2 15 (L //%)
(2B (%)
604, 859~ |k = A 1144 10(14. 2 pll42107 11p 42 iF o p
Tl p A i’LﬁPGTI#E."XP\%Z’:}%‘—i
B 415 10% » @ B 42 E6 B 2
* A H 15 20% 8 i
NE o FREORERFEE
e B~ B 5 98 o

b
i
mj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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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5年度訴字第1185號


原      告 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黃男州  
訴訟代理人  陳建海  
            李世民  
被      告  張棟舜  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一、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04,859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。
二、訴訟費用新臺幣8,520元由被告負擔，並應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加給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部分
一、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，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者為限，民事訴訟法第24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查，兩造約定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，有借款契約書（個人信用貸款一次撥付型適用）第8條為憑（見本院卷第14頁），故本院就本件清償借款事件自有管轄權，合先敘明。
二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事由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貳、實體部分
一、原告起訴主張：被告於民國114年3月間，向原告借款新臺幣（下同）604,859元，約定借款期間7年，利息按原告3個月定儲利率指數加年利率12.48％機動計算，並約定自借款日起，依年金法按月攤還本息，如有一部遲延，即喪失期限利益，視為全部到期。詎被告迄今尚積欠原告604,859元及附表所示利息、違約金未清償，爰依消費借貸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清償主文所示之金額，並聲明：如主文所示。
二、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為何聲明或陳述。
三、得心證之理由：
㈠、按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，於言詞辯論時不爭執者，視同自認；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，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，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，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者，準用第1項之規定，但不到場之當事人係依公示送達通知者，不在此限，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前段、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。本件原告主張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借款契約書（個人信用貸款一次撥付型適用）、交易明細查詢、歷史放款利率查詢各1份為證（見本院卷第11至15、69頁），且有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5年3月17日遠銀詢字第1150000527號函及所附交易明細為憑(見本院卷第35至39頁)，而被告非經公示送達，已合法送達起訴狀繕本及開庭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到場陳述意見或提出書狀爭執，依上開規定視同自認，則原告之主張，自堪信為真實。　　
㈡、次按，消費借貸之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，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；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，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，但約定利率較高者，仍從其約定利率；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，應支付違約金，民法第478條前段、第233條第1項、第25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被告向原告借款未依約清償，經全部視為到期，尚積欠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本金、利息及違約金迄未清償，揆諸上開法律明文，被告自應負清償責任。
㈢、綜上，原告依消費借貸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金額、利息及違約金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四、本件訴訟費用額確定為第一審裁判費8,520元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之規定，由敗訴之被告負擔，並依112年12月1日公布施行之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規定，諭知被告應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加給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二庭　　法　官　吳佳樺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藍于涵
附表：
		請求金額
(新臺幣)

		計息本金
(新臺幣)

		利息

		


		違約金



		


		


		計息期間(民國)

		週年利率
(％)

		期間及利率(民國/％)



		604,859元

		同左

		自114年10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14.2

		自114年10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，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








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5年度訴字第1185號



原      告 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黃男州  

訴訟代理人  陳建海  

            李世民  

被      告  張棟舜  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一、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04,859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

    約金。

二、訴訟費用新臺幣8,520元由被告負擔，並應自本判決確定翌

    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加給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部分

一、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，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

    關係而生之訴訟者為限，民事訴訟法第24條第1項定有明文

    。查，兩造約定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，有借款契約書（

    個人信用貸款一次撥付型適用）第8條為憑（見本院卷第14

    頁），故本院就本件清償借款事件自有管轄權，合先敘明。

二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

    第386條所列各款事由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

    為判決。

貳、實體部分

一、原告起訴主張：被告於民國114年3月間，向原告借款新臺幣

    （下同）604,859元，約定借款期間7年，利息按原告3個月

    定儲利率指數加年利率12.48％機動計算，並約定自借款日起

    ，依年金法按月攤還本息，如有一部遲延，即喪失期限利益

    ，視為全部到期。詎被告迄今尚積欠原告604,859元及附表

    所示利息、違約金未清償，爰依消費借貸法律關係，請求被

    告清償主文所示之金額，並聲明：如主文所示。

二、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為何聲明或陳述

    。

三、得心證之理由：

㈠、按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，於言詞辯論時不爭執者，視

    同自認；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，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

    之通知，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，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

    者，準用第1項之規定，但不到場之當事人係依公示送達通

    知者，不在此限，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前段、第3項分

    別定有明文。本件原告主張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借款契約書

    （個人信用貸款一次撥付型適用）、交易明細查詢、歷史放

    款利率查詢各1份為證（見本院卷第11至15、69頁），且有

   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5年3月17日遠銀詢字第11

    50000527號函及所附交易明細為憑(見本院卷第35至39頁)，

    而被告非經公示送達，已合法送達起訴狀繕本及開庭通知，

    未於言詞辯論到場陳述意見或提出書狀爭執，依上開規定視

    同自認，則原告之主張，自堪信為真實。　　

㈡、次按，消費借貸之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，返還與借用物種

    類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；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

    ，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，但約定利率較

    高者，仍從其約定利率；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

    時，應支付違約金，民法第478條前段、第233條第1項、第2

    5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被告向原告借款未依約清償，經

    全部視為到期，尚積欠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本金、利息及違

    約金迄未清償，揆諸上開法律明文，被告自應負清償責任。

㈢、綜上，原告依消費借貸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

    所示之金額、利息及違約金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
四、本件訴訟費用額確定為第一審裁判費8,520元，爰依民事訴

    訟法第78條之規定，由敗訴之被告負擔，並依112年12月1日

    公布施行之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規定，諭知被告應自本

    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加給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

    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二庭　　法　官　吳佳樺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藍于涵

附表：

請求金額 (新臺幣) 計息本金 (新臺幣) 利息  違約金   計息期間(民國) 週年利率 (％) 期間及利率(民國/％) 604,859元 同左 自114年10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 14.2 自114年10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，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 




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5年度訴字第1185號


原      告 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黃男州  
訴訟代理人  陳建海  
            李世民  
被      告  張棟舜  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一、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04,859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。
二、訴訟費用新臺幣8,520元由被告負擔，並應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加給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部分
一、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，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者為限，民事訴訟法第24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查，兩造約定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，有借款契約書（個人信用貸款一次撥付型適用）第8條為憑（見本院卷第14頁），故本院就本件清償借款事件自有管轄權，合先敘明。
二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事由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貳、實體部分
一、原告起訴主張：被告於民國114年3月間，向原告借款新臺幣（下同）604,859元，約定借款期間7年，利息按原告3個月定儲利率指數加年利率12.48％機動計算，並約定自借款日起，依年金法按月攤還本息，如有一部遲延，即喪失期限利益，視為全部到期。詎被告迄今尚積欠原告604,859元及附表所示利息、違約金未清償，爰依消費借貸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清償主文所示之金額，並聲明：如主文所示。
二、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為何聲明或陳述。
三、得心證之理由：
㈠、按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，於言詞辯論時不爭執者，視同自認；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，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，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，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者，準用第1項之規定，但不到場之當事人係依公示送達通知者，不在此限，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前段、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。本件原告主張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借款契約書（個人信用貸款一次撥付型適用）、交易明細查詢、歷史放款利率查詢各1份為證（見本院卷第11至15、69頁），且有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5年3月17日遠銀詢字第1150000527號函及所附交易明細為憑(見本院卷第35至39頁)，而被告非經公示送達，已合法送達起訴狀繕本及開庭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到場陳述意見或提出書狀爭執，依上開規定視同自認，則原告之主張，自堪信為真實。　　
㈡、次按，消費借貸之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，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；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，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，但約定利率較高者，仍從其約定利率；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，應支付違約金，民法第478條前段、第233條第1項、第25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被告向原告借款未依約清償，經全部視為到期，尚積欠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本金、利息及違約金迄未清償，揆諸上開法律明文，被告自應負清償責任。
㈢、綜上，原告依消費借貸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金額、利息及違約金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四、本件訴訟費用額確定為第一審裁判費8,520元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之規定，由敗訴之被告負擔，並依112年12月1日公布施行之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規定，諭知被告應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加給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二庭　　法　官　吳佳樺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藍于涵
附表：
		請求金額
(新臺幣)

		計息本金
(新臺幣)

		利息

		


		違約金



		


		


		計息期間(民國)

		週年利率
(％)

		期間及利率(民國/％)



		604,859元

		同左

		自114年10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14.2

		自114年10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，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








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5年度訴字第1185號



原      告 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黃男州  

訴訟代理人  陳建海  

            李世民  

被      告  張棟舜  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一、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04,859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。

二、訴訟費用新臺幣8,520元由被告負擔，並應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加給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部分

一、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，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者為限，民事訴訟法第24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查，兩造約定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，有借款契約書（個人信用貸款一次撥付型適用）第8條為憑（見本院卷第14頁），故本院就本件清償借款事件自有管轄權，合先敘明。

二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事由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
貳、實體部分

一、原告起訴主張：被告於民國114年3月間，向原告借款新臺幣（下同）604,859元，約定借款期間7年，利息按原告3個月定儲利率指數加年利率12.48％機動計算，並約定自借款日起，依年金法按月攤還本息，如有一部遲延，即喪失期限利益，視為全部到期。詎被告迄今尚積欠原告604,859元及附表所示利息、違約金未清償，爰依消費借貸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清償主文所示之金額，並聲明：如主文所示。

二、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為何聲明或陳述。

三、得心證之理由：

㈠、按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，於言詞辯論時不爭執者，視同自認；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，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，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，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者，準用第1項之規定，但不到場之當事人係依公示送達通知者，不在此限，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前段、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。本件原告主張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借款契約書（個人信用貸款一次撥付型適用）、交易明細查詢、歷史放款利率查詢各1份為證（見本院卷第11至15、69頁），且有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5年3月17日遠銀詢字第1150000527號函及所附交易明細為憑(見本院卷第35至39頁)，而被告非經公示送達，已合法送達起訴狀繕本及開庭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到場陳述意見或提出書狀爭執，依上開規定視同自認，則原告之主張，自堪信為真實。　　

㈡、次按，消費借貸之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，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；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，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，但約定利率較高者，仍從其約定利率；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，應支付違約金，民法第478條前段、第233條第1項、第25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被告向原告借款未依約清償，經全部視為到期，尚積欠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本金、利息及違約金迄未清償，揆諸上開法律明文，被告自應負清償責任。

㈢、綜上，原告依消費借貸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金額、利息及違約金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
四、本件訴訟費用額確定為第一審裁判費8,520元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之規定，由敗訴之被告負擔，並依112年12月1日公布施行之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規定，諭知被告應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加給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二庭　　法　官　吳佳樺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藍于涵

附表：

請求金額 (新臺幣) 計息本金 (新臺幣) 利息  違約金   計息期間(民國) 週年利率 (％) 期間及利率(民國/％) 604,859元 同左 自114年10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 14.2 自114年10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，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 





